
庐阳科创集团法律顾

问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采 购 人： 合肥庐阳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服务采购需求

应合肥庐阳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庐阳科创集团”）要求，现就

“庐阳科创集团法律顾问服务”项目进行供应商公开评审选择，欢迎符合资格条

件的单位参与投标。

一、采购项目名称及要求

1.项目概况与采购内容

1.1 项目概况：庐阳科创集团法律顾问服务采购。

1.2 采购内容及分包划分情况：

1.2.1 采购估算金额：不得高于 10 万元人民币（含税）。

1.2.2 采购内容：法律顾问服务

1.2.3 分包划分：本项目不划分分包，成交人数量为 1 个。

1.3 服务有效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年内有效,1 年后根据庐阳科创集团考

核情况决定是否续签，续签不超过 2年。

2.应答文件的递交

2.1 应答文件递交地点： 合肥市北一环路蓝钻尚界 B座 6楼会议室

2.2 出现以下情形时，不予接收应答文件：

2.2.1 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不符合密封要求的；

2.3 密封要求：报价单请封包，封面上四角均封闭盖章并注明联系人信息

3.服务需求

3.1 日常法律咨询服务，就业务工作中遇到的一般、简单法律问题，提供口

头或者书面的法律分析意见(含基金组建及股权投资业务)；

3.2 为公司层面重大事项经营决策法律咨询服务；

3.3 出具法律意见书和合法性审查意见书，根据采购人的要求，对采购人的

重大决策、重大项目、重要合同行为出具法律意见书和合法性审查意见书，从法

律方面提供修改和补充意见，为采购人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和法律建议（法律意

见书不超过 4份，合同草拟不超过 5份，合法性审查意见书不超过 40 份。超出

单独计价，具体价格由投标人自行报价）；

3.4 出具律师函件（不超过 3份）；

3.5 协助审查业务合同、公司章程、制度等；

3.6 协助审查劳动合同、解决劳动人事纠纷；

3.7 开展法律知识培训及普法宣传（不超过 4次）；

3.8 协助采购人办理其它法律事务。



3.9 接受采购人委托，代理参与诉讼、仲裁（包括劳动仲裁）、知识产权实

务处理、涉基金类专项活动等重大非诉代理活动，在司法环节为采购人争取最大

化利益；

3.10 上述服务项目的服务对象包括集团及下属全资子公司，目前为：合肥

庐阳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庐阳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肥庐阳合信公

共资源交易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合肥庐阳学前教育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后期根据

集团发展可能增加全资子公司。其中，诉讼、仲裁（包括劳动仲裁）标的额 10

万元以内按照 6000 元/件收取基本代理费；标的额超出 10 万元的，按照《安徽

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皖价服〔2013〕17 号）中间值七折收取标的费。

3.11 与法律相关的其他服务。

二、版权及保密要求

供应双方须对合同内容予以保密，未经对方许可不得将协议内容透露给第三

方知晓，否则由违约方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应的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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